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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建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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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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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  
李志鵬先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 (2) 
戴家珮女士 , JP 
 
駐京辦主任  
梁志仁先生 ,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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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出席者  ：  議程第 IV 項  
 
研究及發展中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行政總裁  
張梓昌博士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行政總裁  
周憲本先生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行政總裁  
葛儀文先生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行政總裁  
黃廣揚先生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行政總裁  
余宏德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3 
林蔭傑先生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1)8 

羅偉志先生  
 
議會秘書 (1)3 
林蓬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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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1)3 
梁美琼女士  
 
文書事務助理 (1)3 
葉毅虹小姐  

  
 
經辦人 /部門  

I. 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 立 法 會

CB(1)123/19-20(01)號文件  
 有關應用研究

基金在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間的財
政狀況的資料

文件 )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秘書處曾發出

上述文件。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 立 法 會

CB(1)135/19-20(01)號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
表  

立法會 CB(1)135/19-20(02)
號文件  

 跟進行動一覽
表 ) 

 
2.  委 員 察 悉 ， 事 務 委 員 會 下 次 例 會 將 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以便討論
政府當局建議的下述事項：  
 
  (a) 發展貿易單一窗口的進展；及  
 
  (b) 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的推行進度。  
 
3.  委員並察悉，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9年 12 月
6 日上午 10 時 45 分與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財經
事務委員會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舉行

聯席會議，討論近日的社會事件及外圍環境變化

對香港經濟的影響 (待議事項一覽表 ("一覽表 ")
第一項 )。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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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會期的工作計劃及待議事項一覽表  
 
4.  主席告知委員，他和副主席曾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與政府當局會面，討論事務委員會於
2019-2020 年度會期的工作計劃。委員並察悉，
2019-2020 年度會期的擬議討論事項，包括委員在
2019 年 10 月 18 日的會議上建議的事項，已納入
一覽表內。  
 
 
III. 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以及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在內地及台灣辦事處 2018-2019 年工作
報告  
( 立 法 會

CB(1)135/19-20(03)號文件  
 
 
 
 

 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就 "香港駐
海外經濟貿易

辦事處工作報

告 "提供的政府
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1)135/19-20(04)
號文件  
 

 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就 "特區政
府在內地及台

灣辦事處工作

報 告 " 提 供 的
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1)135/19-20(05)
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就香港駐海外

經濟貿易辦事

處及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在

內地及台灣辦

事處的工作擬

備的文件 (最新
背景資料簡介 ))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5.  應主席邀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商經
局局長 ")向委員匯報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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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辦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特區政府 ")駐
內地及台灣的辦事處自上次於 2018 年 11 月提交
報告後的工作情況。商經局局長表示，由於貿易

保護主義及中美貿易衝突，環球經濟前景變得不

明朗，駐海外經貿辦和特區政府駐內地及台灣的

辦事處過去一年的工作甚具挑戰性。駐海外經貿辦

的工作包括： (a)就《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引起的爭議解釋香港的情況；(b)維持及提升與海外
政府的關係；(c)投資推廣；及 (d)與當地居民聯繫。
有關各駐海外經貿辦及特區政府駐內地及台灣

辦事處的工作詳情，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135/19-20(03)及 (04)號文件 )。經主席同意，
商經局局長邀請 4 個駐海外經貿辦及駐北京辦事處
("駐京辦 ")的主管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其工作。  
 
6.  香港駐美國總經濟貿易專員 ("駐美經貿
專員 ")匯報美國最近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港美關係
方面，《條例草案》在香港引發的爭議及示威活動

引起美國各界關注。美國商界團體普遍認為，香港

社會不穩，令其營商環境及投資前景增添了不確定

性。 2019 年 6 月，一些美國國會議員再次提出
《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法案》")。 
 
7.  駐美經貿專員又告知事務委員會，駐華盛

頓經貿辦積極約見各界人士，包括聯邦政府代表

(尤其是國務院、商務部及美國貿易代表署等負責
香港事務的官員 )、美國國會議員及幕僚 (尤其是
參眾兩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和國會及行

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議員及幕僚 )，以及美中經濟與
安全審議委員會委員，解說香港的最新情況。駐華

盛頓經貿辦清楚表明，香港與美國存在互惠互利的

雙邊關係，任何改變現時美國對香港的政策可能

會對兩地人民和商貿利益帶來不良影響。  
 
8.  駐美經貿專員補充，預計來年美國的政治

環境主要會受到 2020 年 11 月舉行的美國總統及
國會選舉所影響。3 個駐美國經貿辦會繼續與聯絡
對象保持緊密工作關係，並會留意美國政府的政策

取向和美國的政治經濟形勢。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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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駐歐洲聯盟特派代表向委員匯報歐洲

聯盟 ("歐盟 ")的最新經濟及政治發展，包括英國
脫歐的進展，以及歐洲聯盟委員會候任主席的政策

取向。關於《條例草案》引起的爭議，歐盟自 2019 年
6 月已密切留意香港的情況。鑒於歐盟關注香港的
情況，駐布魯塞爾經貿辦先後於 2019 年 7 月、9 月
及 10 月與歐洲議會相關議員會面，並於 2019 年
9 月與法國國民議會議員會面，向他們闡述香港的
最新情況。駐布魯塞爾經貿辦亦先後與比利時、

法國、意大利和荷蘭的政府相關部門見面，作出

同樣的解說。此外，駐布魯塞爾經貿辦和駐柏林

經貿辦一直在不同商界活動中，向歐洲商界提供

香港情況的最新資訊。  
 
10.  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向委員

匯報，香港與澳洲於 2019年 3月 26日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 ("自貿協定 ")("香港澳洲自貿協定 ")後，澳洲
政府一直進行當地批准程序，以期於 2019 年年底
前使香港澳洲自貿協定生效。自 2009 年以來，
內地是澳洲的全球最大貿易夥伴，佔澳洲總貿易額

接近 25%。澳洲和新西蘭企業普遍有興趣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 ("大灣區 ")發展及 "一帶一路 "。香港駐悉尼
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表示，香港澳洲自貿協定可
吸引澳洲投資者經香港進入大灣區，開拓內地

市場。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又告知

委員，過去 6 個月，澳洲旅客訪港人數每月下跌約
5%。待香港情況逐漸回復平靜，駐悉尼經貿辦會
聯同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 ")加強海外推廣
工作，以重建他們對香港的信心和興趣。  
 
11.  香港駐雅加達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及署理

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向委員匯報

設於東南亞國家聯盟 ("東盟 ")的 3 個經貿辦的
工作。過去一年，香港與東盟的雙邊經貿緊密。視乎

個別東盟成員的當地批准程序，香港與東盟簽訂的

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預計可於 2019 年年底全面
涵蓋東盟 10 國。設於東盟的 3 個經貿辦將繼續致力
提升香港在東盟地區的地位及宣傳香港的優勢，

以期進一步促進香港與東盟的雙邊經貿關係及

加強各方面的交流。東盟國家一直留意《條例草案》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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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態發展，包括有關建議所引起的爭議、隨後的

連串示威活動及衝突事件。設於東盟的 3 個經貿辦
一直與當地主要持份者及聯絡對象闡述香港的

局勢發展，並提供相關資訊。  
 
12.  駐北京辦事處主任 ("駐京辦主任 ")向委員
匯報 5 個駐內地辦事處 (即駐京辦、駐成都經貿辦、
駐粵經貿辦、駐上海經貿辦及駐武漢經貿辦 )的
工作。 5 個駐內地辦事處負責促進香港與內地的
溝通聯繫，包括加強政府與政府的合作、提升香港

與內地各省市的經貿關係、推進兩地的交流合作、

促進投資、推廣香港，以及支援在內地的港人

港商。 5 個駐內地辦事處加強與內地相關機構的
聯繫和溝通，以了解內地在經貿方面的政策和法規

的最新發展 (例如 "一帶一路 "和大灣區發展，以及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
投資法》)，並評估該等政策對香港的影響。駐京辦
主任補充，香港社會動盪，令內地人和內地企業

來港旅遊或發展的意欲減退。5 個駐內地辦事處會
繼續促進兩地交流合作，並會在適當時候向不同

界別解說香港的最新情況。  
 
討論  
 
就近日社會動盪解說香港情況的工作  
 
13.  陳振英議員察悉，過去數月，各駐海外經

貿辦一直向所涵蓋國家的政府官員及外國政商界

人士就《條例草案》所引起的爭議解說香港的最新

情況。由於不同國家的團體對《條例草案》引起的

爭議及示威活動的關注各異 (例如有些會擔心在港
旅遊或就讀的國民的人身安全，有些則主要關注

香港警察與示威者之間的衝突 )，陳議員詢問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有否作出協調，劃一更新有關香港情況

的重要資料，並將之發放給所有駐海外經貿辦及

特區政府駐內地及台灣辦事處。  
 
14.  姚思榮議員補充，政府當局應調配足夠

資源，擬備一系列宣傳材料供各駐海外經貿辦及

特區政府駐內地及台灣辦事處使用，並就主要議題

和政策向其提供一套統一及協調的政府立場和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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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口徑。葛珮帆議員又補充，政府當局不應忽視

網上宣傳的重要性。她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設立

一個中央網上平台，就香港的真實及最新情況，以

不同語言登載有用的材料及參考資料，讓香港居民

可透過社交媒體協助將這些材料與居於海外的

親友分享。  
 
15.  商經局局長回應時表示，鑒於各國對有關

《條例草案》爭議的關注程度各有不同，政府當局

一直透過電郵及視像會議等電子媒介，與駐海外

經貿辦保持雙向溝通，就每日新聞及最新資訊互通

消息。駐海外經貿辦會針對所涵蓋不同國家的政治

及經濟狀況，採取合適的拓展工作策略。駐海外

經貿辦亦為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外訪

提供支援，包括提供有關將到訪國家的最新資訊，

並安排他們與當地主要聯絡對象會晤。  
 
16.  商經局局長又表示，相關政府資訊 (包括
新聞稿、回應及澄清、新聞、相片及視像片段 )已發布
並上載政府新聞處的專題網站。駐海外經貿辦及

相關機構 (如旅發局和香港貿易發展局 )亦會透過其
社交媒體頻道發放最新消息。此外，駐海外經貿辦

採取目標為本方式，利用建立已久的當地網絡，

包括透過當地的政府官員、議員、商界團體和

組織、傳媒和智庫，向海外國家的團體和不同界別

解釋香港的情況。駐海外經貿辦透過與當地網絡

保持密切聯繫，能回應不同持份者的各種關注。

駐海外經貿辦有需要時會邀請當地主要聯絡對象

訪港並提供協助，藉以加強互相合作和交流。他又

補充，香港有新聞和言論自由，市民可自由表達

意見。儘管各海外政府及政黨對香港事務各有自己

立場，當中部分或會較易接受理念相近的人士或

政黨的意見，政府當局會如常積極向相關各方解釋

香港的真實及最新情況。  
 
就訪港旅遊發出旅遊提示  
 
17.  陳振英議員及姚思榮議員察悉，迄今已有

40 個國家就訪港旅遊發出旅遊提示。他們認為這
難免會影響遊客及商務旅客訪港的意欲。陳議員

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制訂策略，游說這些國家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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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逐漸回復平靜後取消旅遊警示，使駐海外經貿

辦的投資推廣工作不會受到影響。姚議員建議，待

香港的社會動盪平息後，駐海外經貿辦應與旅發局

全球各辦事處合力推廣來港旅遊。  
 
18.  商經局局長表示，在政府層面加強與地方

當局緊密關係及聯繫，是駐海外經貿辦職責的重要

部分。視乎香港的局勢發展，駐海外經貿辦會繼續

加強對海外持份者的投資推廣工作，向他們解釋

香港的核心價值不變，務求盡快恢復他們對香港的

了解和信心。  
 
應對社交媒體的假消息  
 
19.  劉國勳議員及葛珮帆議員對過去數月有人

透過社交媒體散播香港情況的假消息表示關注。

他們擔心，海外國家的不同界別，甚至部分香港

居民，或已受到網上的假消息及謠言所影響。

姚思榮議員贊同劉議員和葛議員的觀察所得並

補充，網上假消息及謠言不斷，已影響外國人士對

香港和內地的看法，促使有些美國國會議員再次

提出《香港法案》。劉議員促請駐海外經貿辦加強

與海外政府、當地團體及海外國家主要持份者的

聯繫，積極反駁網上的假消息。姚議員建議，中華

人民共和國 ("中國 ")駐外地大使館及當地華人圈子
在相關國家及地區有強大網絡，政府當局應與之

合作，發放真確的信息。  
 
20.  駐美經貿專員表示，過去 6 個月，《條例
草案》在香港帶來的爭議引起美國各界關注。3 個
駐美國經貿辦一直透過會面及電子媒介向當地團

體及各界闡述香港的最新情況，以澄清誤解，減低

該等社會事件對香港國際形象及港美雙邊關係的

負面影響。本年至今，駐華盛頓經貿辦在美國已與

超過 200 名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和幕僚會面，向他們
重申特區政府竭力落實 "一國兩制 "原則，維護香港
的法治、營商環境及其他核心價值。  
 
21.  商經局局長向委員再次保證，各駐海外

經貿辦會繼續積極約見當地政府官員、議員及其

幕僚、商界團體和組織、傳媒和智庫，並與其所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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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當地港人維持良好關係。各駐海外經貿辦亦

按 "一國兩制 "原則與駐當地中國大使館保持聯繫。
每當籌辦高級官員外訪，相關駐海外經貿辦通常會

向駐當地中國大使館索取當地經濟的資料，讓政府

當局可制訂合適的策略，鼓勵當地企業利用香港的

優勢，藉着 "一帶一路 "及大灣區發展打入內地及
其他亞洲市場。  
 
22.  蔣麗芸議員指出，最近一些外國人在霍士

新聞頻道接受傳媒訪問時，對香港的情況作出不

正確及誤導性言論。為消除偏頗及不實傳媒報道

帶來的負面影響，蔣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

發布新聞文章並出席電台節目，將香港的最新實況

告知讀者和聽眾。鑒於主動及時澄清誤解十分

重要，蔣議員詢問，相關政府部門及駐海外經貿辦

有否獲撥足夠資源，以執行有關的解說工作。  
 
23.  商經局局長答稱，政府當局一直密切留意

海外國家當地傳媒對香港各方面事務的報道，並會

主動要求傳媒澄清基於假消息發表的報道。蔣議員

提及的個別個案亦以此方式處理。若有關傳媒不願

刊登澄清聲明，政府當局會主動澄清，並將有關

聲明上載特區政府的相關網頁。商經局局長補充，

駐海外經貿辦作為特區政府在涵蓋國家的官方

代表，會在合適的情況下致函傳媒，以反駁其失實

報道。  
 
24.  就蔣麗芸議員詢問政府當局過去數月有否

邀請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議員訪問香港，商經局局長

表示，政府當局會繼續安排主要聯絡對象訪港，包

括但不限於政府官員、議員及商界人士。政府當局

會在合適的情況下安排議員與到訪的議員會晤。  
 
25.  商經局局長補充，政府當局有定期與駐港

總領事及在香港的外國商會會面。政府當局已向

他們提供關於香港最新情況的書面資料套，以便

他們將資料與其聯絡人分享。此外，政府當局已

成立國際商務委員會，成員包括所有在香港的主要

外國商會代表。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

定期舉行會議，為政府當局及本港的國際商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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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個平台，討論有關影響本港營商環境和香港

形象的事宜。  
 
促進香港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和聯繫  
 
26.  郭榮鏗議員表示，他在 2019 年 3 月訪問
華盛頓期間，有機會與美國副總統、亞洲事務高級

主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美國參議員包括

斯科特先生 (Mr Rick SCOTT)和克魯茲先生 (Mr Ted 
CRUZ)會面，並就《美國香港政策法》及《條例
草案》相關事宜交換意見。在會面期間，郭議員獲

有關方面告知，駐華盛頓經貿辦甚少與他們聯絡，

以解釋香港事務的最新情況。就此，鑒於與白宮

高層官員保持緊密溝通十分重要，他希望獲告知

駐華盛頓經貿辦在白宮的聯絡人。郭議員又建議，

駐華盛頓經貿辦應考慮安排直接與相關白宮高層

官員會面，闡述香港的最新情況，他認為此舉應

有助維持美國推行《美國香港政策法》的信心。
郭議員並表示，鑒於港美雙邊關係十分重要，他

對於行政長官不與於 2019 年 10 月訪港的克魯茲
先生會面的決定感到失望。  
 
27.  商經局局長表示，鑒於現時的港美和中美

關係，美國自行選擇會見或不見某批訪客以宣示

政治立場，實在不足為奇。事實上，據他所知，部分

美國國會議員在訪港期間選擇性地與理念相近的

政界人士會面，就類近的政見及政治取向互相

交流。他又指出，政府當局一直與美國政府的代表

(尤其是白宮、國務院、商務部及美國貿易代表署等
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 )、美國國會議員及其幕僚
(例如參眾兩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及國會

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議員及幕僚 )保持聯繫。
多年來，特區政府的高層官員訪問華盛頓時會與

國家安全委員會及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及

幕僚會晤，就關乎雙方利益的課題交換意見。     
駐美經貿專員補充，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亞洲事務高

級主管及主管均為駐華盛頓經貿辦在白宮的聯絡

人。  
 
28.  黃定光議員詢問， 3 個駐美國經貿辦可否
協助安排香港各界代表及建制派議員與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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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及國會議員見面，就他們所屬的政治光譜表達

對香港時事的意見。葛珮帆議員表示，很多香港

居民表示反對《香港法案》，對美國是否了解香港

的真實情況有所保留。葛議員察悉，香港居民未必

有渠道向美國國會表達意見及關注，她建議政府

當局應就相關課題蒐集公眾意見，並相應地向美國

政府轉達有關意見。  
 
29.  就此，楊岳橋議員亦希望政府當局告知

如何評估安排建制派議員與美國政府及美國國會

議員會面對促進港美關係的成效。  
 
30.  商經局局長表示，除非出現有關香港情況

的負面新聞，美國政府一般也不太留意香港的

事務。在美國解說香港情況的工作絕非易事。對駐

美國的經貿辦而言，在日常工作中與當地不同層面

的聯絡對象建立網絡及關係十分重要，他們能就

關乎雙方利益事宜對美國政府、美國國會議員、

智庫、商界及其他相關界別人士發揮影響力。

商經局局長補充，政府當局一直鼓勵香港與其主要

貿易夥伴在政府、立法機關及商界層面交流。

然而，世上無疑沒有一個政府或政黨會毫無保留地

接納另一司法管轄區的立法機關的意見；有些政府

或政黨亦可能會較樂於接見與其利益、政治取向或

意見相近的團體。  
 
31.  就楊岳橋議員的查詢，商經局局長及駐美

經貿專員表示，據他們所知，除周浩鼎議員去年

訪問美國，就香港的獨立關稅區與美國國務院官員

交換意見外，6 名屬於不同政黨的議員曾於 2019 年
8 月在美國蒙大拿州出席 "香港美國立法機關
交流團 "。商經局局長向委員保證，各駐海外經貿辦
會如常接待所有到訪議員，並為他們提供所需

協助。  
 
32.  駐美經貿專員補充，除與美國政府官員、

美國國會議員及幕僚會面外，駐華盛頓經貿辦過去

一年亦有協助安排關注美中關係的委員會、國會

議員及幕僚訪問香港，當中包括分別於 2019 年
3 月、5 月及 8 月訪港的國會美中工作小組代表團、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代表團及由美亞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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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的國會代表團，以及兩個透過訪客贊助計劃

分別於 2019 年 3 月及 10 月訪港的美國國會議員
幕僚代表團。  
 
33.  楊岳橋議員察悉，所有前任行政長官在任

期間均有訪問華盛頓。鑒於在政府與政府層面上

促進港美關係十分重要，他詢問行政長官有否計劃

出訪華盛頓。商經局局長表示，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主要官員會不時訪問香港各主要貿易夥伴，

包括美國。然而，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訪問任何

特定國家並無預定時間表，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有關國家的實際情況。商經局局長強調，政府

當局不會排除在現屆政府任期內安排行政長官

訪美的可能性。  
 
34.  鍾國斌議員表示，儘管駐華盛頓經貿辦

過去一年已在美國會見逾 200 名政府官員及國會
議員/幕僚，向他們解釋香港的最新情況，美國國會

仍可於短期內在議員沒有太大爭議的情況下通過

《香港法案》。鍾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檢討

其游說美國國會工作的策略，例如更着力游說與

內地及 /或香港關係密切的國會議員。周浩鼎議員

建議，政府當局應與較少關注香港事務的美國國會

議員加強聯繫，因為通過《香港法案》對美國的利益

亦會有負面影響。  
 
35.  駐美經貿專員表示，駐華盛頓經貿辦本年

會見約 80 名美國政府官員及 130 名美國國會議員/

幕僚，向他們解釋單方面改變美國對香港的經貿

政策，會對雙方關係及美國自身利益造成負面

影響。駐美經貿專員進一步表示，除會見參眾兩院

外交事務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和國會及行政當局

中國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議員及幕僚外，駐

華盛頓經貿辦亦與其他國會議員及幕僚會晤，向

他們解釋《香港法案》的影響。  
 
36.  商經局局長補充，美國國會議員已非首次

提出《香港法案》。然而，基於近期的中美關係，

是次情況更見複雜。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議員或

會因其政治取向及考量而傾向支持《香港法案》，

以致駐華盛頓經貿辦極難游說美國國會議員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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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各駐海外經貿辦會繼續促進與外國政界人士

的關係和聯繫，向他們解釋香港的最新局勢發展。  
 
37.  周浩鼎議員察悉，美國參議院或會最早於

2019年 11月 20日通過《香港法案》，他詢問若《香港
法案》獲參議院通過，是否須由美國總統簽署才能

生效。  
 
38.  駐美經貿專員答稱，《香港法案》已於

2019 年 10 月 15 日獲美國眾議院通過。數名美國
參議員最近啟動熱線程序，預計美國參議院可於

短期內通過《香港法案》。不過，由於國會兩院審議

的《香港法案》版本並非完全相同，除非國會兩院

可解決分歧，否則該法案或需交予由國會兩院組成

的協商委員會進行協商。待兩院通過同一版本的

法案後，才可提交《香港法案》予美國總統簽署。  
 

(會後補註：美國總統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
簽署《香港法案》，使之制定成為法例。 ) 

 
《禁止蒙面規例》  
 
39.  陳志全議員表示，在原訟法庭頒下判決，

裁定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第 241 章 )訂立
《禁止蒙面規例》 (第 241K 章 )違反《基本法》後
不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大
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隨即公開批評法庭的判決，此舉令人覺得全國人大

常委會或會引用權力解釋《基本法》，他對此感到

失望。他認為此等言論會令國際社會質疑 "一國兩
制 "在香港的落實情況，以及司法制度的獨立性。  
陳議員詢問，各駐海外經貿辦將會如何說服海外

投資者及國際社會，香港的核心價值一直維持

不變。陳議員又質疑，按政府當局在會上提交有關

各駐海外經貿辦工作的文件中第 13 段所述，就美國
國會議員批評特區政府訂立第 241K 章，駐海外

經貿辦有否及時向相關政策局反映。  
 
40.  商經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察悉

海外政商界人士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及關注。各

駐海外經貿辦一直積極發放信息，包括香港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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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以澄清誤解。行政長官宣布撤回《條例草案》

後，海外政商界對政府的決定普遍表示歡迎。  
 
41.  商經局局長補充，由於有關第 241K 章的

司法覆核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他不宜評論此事。

一般而言，在 "一國兩制 "原則下，內地當局可隨時
表達對香港事務的意見。其他國家實在沒有必要對

內地當局的意見再作評論，而其他國家的觀感對在

香港落實 "一國兩制 "並無影響。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內地辦事處的工作  
 
42.  劉國勳議員察悉，中央政府於 2019 年 3 月
及 11 月公布共 24 項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措施。他
詢問特區政府在內地的辦事處有否為在內地的

港人港商設立熱線，以供他們查詢最新的政策

措施，讓在當地居住、就業和工作的港人可充分

享用有關的便利措施。  
 
43.  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答稱，駐粵

經貿辦致力向在其所涵蓋 5 省/區營商的港企提供

支援。駐粵經貿辦透過電郵、《駐粵辦通訊》及

網站、官方微信平台、講座及新媒體 "南方號 "的
欄目，向港企發放有關內地營商環境、發展機會及

政策的資訊。  
 
44.  劉 國 勳 議 員 亦 關 注 到 香 港 近 期 的 社 會

動盪，或會令香港在多方面的領導地位被其他大灣

區城市所取代。他促請政府當局加強與內地當局

聯繫，推展大灣區發展，並推出宣傳工作及其他

有效措施，務求盡快重建各界對香港的信心。  
 
45.  張華峰議員支持駐粵經貿辦在大灣區發展

及 "一帶一路 "下，繼續在內地推廣香港的金融服
務、創新及科技 ("創科 ")及專業服務。他詢問有關
以下兩項新措施的詳情： (a)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
(中央政府於 2019 年 11 月 6 日公布的 16 項大灣區
建設措施之一 )；及 (b)大灣區金融服務互聯互通
機制 (即 2019 年施政報告所宣布 )。他並呼籲政府
當局積極與內地當局作出跟進，爭取早日落實具體

政策。張議員又詢問，儘管香港近日社會動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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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有否具體措施維繫內地企業及投資者選擇在

香港集資的信心。  
 
46.  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答稱，隨着

中央政府於 2019 年 2 月頒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以及於 2019 年 3 月及 11 月公布大灣區
發展的 24 項政策措施後，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及
部門已與相關中央部委及廣東省市政府保持密切

聯繫，並就制訂具體措施及推行細節作出跟進。駐

粵經貿辦會繼續適時反映商界及持份者的意見，

促使特區政府加大力度推展大灣區發展。  
 
47.  商經局局長補充，香港與內地經貿關係

緊密。政府當局會竭力與內地當局商討，協助業界

爭取在拓展機遇過程所需的政策創新和突破。政府

當局會善用行政長官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

小組成員的身份，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並為

香港尋找和發掘在經濟、社會和民生各方面的

機遇。  
 
金融科技發展  
 
48.  陳振英議員歡迎過去一年在倫敦和法蘭

克福推廣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優勢。鑒於香港

近日的社會事件對本港金融服務業的影響相對

較小，陳議員支持駐倫敦經貿辦繼續專注推廣香港

的金融科技，並詢問其他駐海外經貿辦來年會否在

其所涵蓋國家進行同樣的推廣。  
 
49.  商經局局長告知委員，視乎所涵蓋國家的

經濟發展，各駐海外經貿辦的投資推廣工作會有

不同的目標行業。在歐洲的駐海外經貿辦會繼續

積極聯繋歐洲主要的科研和金融機構、人才和相關

持份者，推廣香港在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方面的最新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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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研發中心的進度報告及將中心的營運期延長至

2020-2021 年度以後  
( 立 法 會

CB(1)135/19-20(06) 號

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研究及發展
("研 發 ")中 心
過去四年的進

度報告以及延

長研發中心營

運期的撥款建

議 "提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135/19-20(07) 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就 研 發 中 心

擬 備 的 文 件

(最新背景資料
簡介 ))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50.  應主席邀請，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 ("創科局
副局長 ")介紹創新科技署 ("創科署 ")轄下 5 所研發
中心 (即汽車科技研發中心、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應科院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物流及供應
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以及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
在 2015-2016至 2018-2019年度的營運概況，並尋求
事務委員會支持有關撥款 10億 1,510萬港元以延長
其中 4 所研發中心 (應科院除外，因其營運開支另行
獲政府資助 )的營運期的建議。政府當局又在會議上
播放短片，就此課題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有關

詳 情 載 於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35/19-20(06)號文件 )。  
 
51.  主席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第 83A 條，
當中訂明委員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
事宜發言，除非該委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他
繼而作出申報，表示自己是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會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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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未來發展的方向  
 
52.  蔣麗芸議員支持此項撥款建議。有見研發
中心自 2006 年成立以來，其未來發展的方向大致
上維持不變，蔣議員認為現在是政府當局檢討及整
合其發展計劃的適當時機，藉以 (a)擴大研發的發展
範圍及進行更多以創新為主導的高增值項目；(b)為
本港年青人開拓在研發方面的事業路向；(c)探討與
內地創科專業人士在研發項目上進一步合作的
範圍，以發展龐大的內地市場；及 (d)透過提高
商品化收入對研發投資金額的水平，提升研發中心
的表現。蔣議員又建議，相關行業的主要持份者及
相關組織 /團體的代表應獲邀出席事務委員會日後
的會議，就相關事宜提出意見，包括本港的創科
發展及再工業化政策。主席指示秘書與政府當局
跟進蔣議員的建議。  
 

(會後補註： 委員在 2019 年 12 月 17 日的
會議上察悉，第 10項 "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
及再工業化政策 "已納入一覽表 (立法會
CB(1)245/19-20(01)號文件 )，以便與政府
當局作進一步安排。 ) 

 
53.  創新科技署署長 ("創科署署長 ")表示，政府
當局十分重視科研發展，有關發展可為本港年青人
提供培訓和就業機會，亦可為本港經濟帶來可觀
利益。為此，政府當局一直鼓勵研發中心夥拍本港
不同行業進行研發，此類項目的數字亦見不斷
增加。至於擴大研發項目的範圍，研發中心一直與
有關行業維持緊密聯繫，藉以緊貼科研發展 (例如具
突破性創新的科技 )的最新趨勢。創科署署長補充，
政府當局沒有就研發中心進行的科研範圍設限，所
取得的研發成果可應用於不同行業。與此同時，
政府當局會鼓勵研發中心繼續致力向有關行業
發布研發成果，並推廣公營機構試用研發成果，以
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  
 
54.  黃定光議員支持此項撥款建議，讓研發
中心可為本港經濟作進一步貢獻。他認為，研發
中心應與內地的研發夥伴 (特別是深圳的夥伴 )加強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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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創 科 署 署 長 表 示 ， 研 發 領 域 沒 有 地 域

界限。研發中心一直積極夥拍不同的內地及海外

機構和行業進行研發合作項目。  
 
研究及發展中心的表現  
 
56.  姚思榮議員詢問，該 4所獲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科基金 ")資助的研發中心自投入服務以來進行
的研發項目當中，有多少個項目的相關研發成果

能夠成功商品化，以及該等研發成果有否獲得國際

機構認可、頒授獎項或採用。他又詢問，建議為該

4 所研發中心在 2021 年至 2025 年 4 年營運期額外
撥出的 10億 1,510萬港元撥款承擔額，較在 2006年
至 2021 年 15 年營運期獲批予的 16 億 9,660 萬港元
撥款承擔額大幅增加的原因，以及預計該 4 所研發
中心在 2021 年至 2025 年 4 年內的表現為何。  
 
57.  創科署署長表示，該 5 所研發中心在
2018-2019 年 度 簽 訂 了 72 份 特 許 授 權 協 議 ，

2015-2016 至 2018-2019 年度亦簽訂了合共 259 份
此類協議，反映研發中心近年在研發成果商品化

方面大有進步。在 2015-2016 至 2018-2019 年度，
研 發 中 心 的 商品 化 收 入 總 額 (包 括 合 約 服 務 的
收入、特許授權費和特許權使用費 )達 1 億 8,689 萬
港元，即平均每年 4,670 萬港元，與 2011-2012 至
2014-2015 年度平均每年 2,970 萬港元的商品化
收入比較，增加了 57%。研發中心亦曾就其研發成果
獲得不少本地及國際獎項。鑒於預計研發中心會在

未來數年進行更多研發項目，相信其研發開支將會

進一步增加。政府當局會繼續密切監察研發中心的

營運情況及表現。  
 
58.  創科署署長回應姚思榮議員的進一步查詢

時表示，在 2015-2016 至 2018-2019 年度，該 5 所
研發中心的總營運開支達 11 億 5,280 萬港元，平均
每 年 為 2 億 8,820 萬 港 元 ， 與 2011-2012 至
2014-2015年度平均每年 2億 2,860萬港元的營運開
支比較，增加了 26%。在上述期間內，研發中心的
表現令人滿意，在進行新項目的數字、業界參與程

度及商品化收入方面均有顯著上升。創科局副局長

補充，隨着推出為合資格研發開支提供額外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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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減所帶來的推動作用，預計研發中心與私營公司

合作項目的數字將會進一步增加。  
 

 59.  應姚思榮議員要求，政府當局答應就延長  
4 所研發中心的營運期 4 年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而
建議撥出 10 億 1,510 萬港元撥款承擔額，提供下列
資料：  
 

(a) 4 所 研 發 中 心 在 2015-2016 至

2018-2019 年度各自的營運開支，與其
預計在 2021-2022至 2024-2025年度的
營運開支比較為何；  

 
(b) 4 所 研 發 中 心 在 2015-2016 至

2018-2019 年度各自來自業界的收入
水 平 ， 與 其 預 計 在 2021-2022 至

2024-2025 年度來自業界的收入水平
比較為何；  

 
(c) 4 所 研 發 中 心 在 2015-2016 至

2018-2019 年度各自的新增及進行中
的研發項目的數目及相關項目成本和

研發開支，與其預計在 2021-2022 至
2024-2025 年度新增及進行中的研發
項目的數目及相關項目成本和研發

開支比較為何；及  
 

(d) 4 所 研 發 中 心 在 2015-2016 至

2018-2019 年度各自的商品化收入，與
其預計在 2021-2022至 2024-2025年度
的商品化收入比較為何。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立法會
CB(1)327/19-20(01)號文件 )已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送交委員參閱。 ) 

 
其他事宜  
 
60.  黃定光議員察悉近日在《條例草案》引發

的示威中出現連串惡意破壞，他詢問研發中心有否

因該等惡意破壞而有任何損毀。創科署署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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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研發中心中，只有位於香港科學園的應科院
受到某程度的破壞。應科院行政總裁匯報，應科院

所處大樓的主要入口於 2019 年 11 月 13 日午夜遭
多名暴徒破壞。在事件中，研發設施沒有任何

損毀，主要入口的破壞亦未有對應科院的運作造成

嚴重阻礙。  
 
61.  主席轉述一宗涉及一家本地私營公司的

個案，該公司有意透過創科基金下的夥伴研究計劃

申請研發資助，但因夥拍的大學就使用知識產權及

分配利益施加了一些不公平的協議條款，最終沒有

提交申請。他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就有關科研

機構可享有的收益分配施加若干條件，例如以夥拍

公司每年營業額的 2%為上限，或訂立一些與利潤
掛鈎的收益分配安排。  
 
62.  創 科 署 署 長 察 悉 主 席 的 建 議 ， 並 表 示

創科署負責推行創科基金下多項研發資助計劃。

至於涉及業界參與的項目，有關的科研機構可隨意

與業界贊助商 /夥伴討論知識產權和利益分配的

安排。她請主席向創科署提供更多有關上述個案的

資料，以作跟進。創科署署長補充，創科署亦負責

推行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該計劃旨在鼓勵私營

機構投放更多資源進行研發，促進私營公司與本地

公營科研機構加強合作。在該計劃下，公司可就

研發項目獲得相等於其開支 40%的現金回贈。  
 
總結  
 
63.  主席總結時表示，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

政府當局的撥款建議，把 4 所研發中心的營運期由
2021 年 3 月 31 日延長 4 年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V. 其他事項  
 
6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53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1 月 16 日  


